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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0_E6_c67_215143.htm 一、开考专业 2005年10月，云南省自

学考试开考的专业有： 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英语、金融

、会计、机电一体化工程(省机械行业协会委托)、行政管理

、法律(省司法厅委托)、经济学(省统计局委托)、教育学、教

育管理、旅游管理、学前教育、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体育

教育。 教师类本科：数学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地理

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生物教育、物理教育、化

学教育。 大学专科：汉语言文学、英语、新闻、秘书、金融

、会计、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经

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方向)、园艺(均为省农业厅委托)，农业

推广(省农广校委托)、机电一体化工程(省机械行业协会委托)

、房屋建筑工程、计算机信息管理、行政管理、法律、公文

管理(省公安厅委托)、律师(省司法厅委托)、小学教育、学前

教育、中医、护理、旅游管理、监所管理(省司法厅委托)、

临床医学、公共关系、林学、餐饮管理。 教师类专科：数学

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地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中

专：会计、贸易经济管理(原商业经济管理)。 二、报考对象

及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年龄、民族、种族的限

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并按我省开

考专业考试计划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学完一门或数门课程

的考生(根据开考各专业的报考条件)，均可自愿选择专业报

考。 提倡在职人员按照学用一致的原则，选择专业报考。病

残者应选报与自己身体情况相适应的专业。 根据行业的要求



，对以下专业报考对象作职业上必要的限制：公安管理按省

公安厅的规定执行。根据全国自考办文件精神，自2002年10

月31日起，停止我省自学考试、学历文凭试点学校举办的医

学类专业：临床医学、中医学学历教育，不再招收新生；

在2002年10月31日前取得学籍(考籍)的考生，可以有一个完成

学业的过渡期，时间为3年，即应在2005年12月31日前取得自

学考试毕业证书。现行开考的相关医学类护理学专业将继续

开考，但报考人员只能是已取得卫生类执业资格人员(报考时

需出具相应证明)，非在职人员不得报考。 报考大专文科的考

生凡未取得高中、中专、中技、职高毕业文凭的，要加考“

自然科学基础”一科(若专业考试计划中已有“高等数学”的

除外)；报考大专理科的考生(不合中医专业)，凡未取得高中

、中专、中技、职高毕业文凭的，要加考“大学语文”(专

科)。 报考本科段的考生，须是国民教育系列(包括普通全日

制高校、成人高校、自学考试等)专科以上毕业生，办理自考

本科毕业证书时须交验上述学历毕业证书，(报名时不须验

证)报考时按各专业要求分类报考，并加考规定的专科段有关

课程。 三、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05年7月15日至25日

，逾期不予办理。 报名地点：各州、市、县自学考试办公室

指定的地点。 四、报名手续 考生根据所报专业的开考课程，

报考本次开考课程的一门或数门，并按自学考试开考专业计

划的有关规定参加考试。 (一)、报名考试费：按省物价局云

价收费2000(138)号文每科人民币25元。 (二)、非集体办理报

名手续的考生，到州、市、县(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指定的地

点报名。 (三)、报考部门委托开考专业的考生，须持委托部

门的证明到当地办考部门或委托部门报名。接收报名的委托



部门汇总后向当地办考部门集体办理报名手续。 农业经济管

理(林业经济管理方向)、园艺专业的考生须持云南农经刊联

大分校的证明；机电一体化工程专科的考生，须持省机械行

业协会发的准考证到当地办考部门报名。报考法律本科、律

师专科的考生，须到当地县(区)司法局律师函授辅导站报名

；报考农业推广专业的考生到当地农广校报名；报考机电一

体化工程本科的考生，直接向省机械行业协会教育处报名。

报考餐饮管理的考生可向云南省烹饪协会报名，再由省烹饪

协会向昆明市考办集体报名。 经济学首轮先在昆明、玉溪、

曲靖、个旧、大理等五市开考，考生到上述五市统计部门报

名；监所管理的考生向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报名。 (四)、云南

师范大学负责教师类自考各专业的主考工作，云南省中小学

教师继续教育中心负责教师类自考开考专业助学辅导，首次

报考教师类自学考试的考生，须到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中心各分部和各办学点报名，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中心各分部和各办举点负责采集考生的考试信息，将信息报

继续教育中心，由省继续教育中心向省招考办集体报名，省

招考办及各州(市)、县(区)招考办不接受其他部门或个人的首

次教师类自考报名。第二次及以后报考自学考试开考课程时

，由本人凭首次考试所发的准考证和“教师类自学考试学历

进修学员证”到当地教育局招考办报名，缺其中一项不得参

加报考。 (五)、应考者的报名费、考试费、往返路费及食宿

费由本人自理。 五、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2005年10月云南省

自学考试定于10月29日、30日两天举行，开考59个专业。开

考专业、科目、日程详见附表。 六、考试 1．考场设置：由

各州、市办考部门确定，需在县城以外设考场的，须报省招



考办批淮。“机电一体化工程”本科只在昆明设考点。“法

律”本科、“公安管理”专科只在州、市所在地设考点。 2

．考生应试时，须带准考证、考试通知单和居民身份证(或其

他能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三证不全者不得进入考场，考生

必须严格遵守考场规则，不得以任何形式作弊。凡违反考场

纪律者，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18号

令)严肃查处，并将处理通报发至考生单位。 3．考试时间，

大学本科、专科考两个半小时，每天上午8：30至11：00，下

午2：00至4：30。中专上午8：30至10：30，下午2：00至4

：00。 4．考试成绩以百分计，六十分为及格，及格者发给单

科合格证书，不及格者可参加该门课程的下一次考试。考试

成绩不公市、不查卷，成绩由各考点通知考生。为增强考试

工作的透明度，考生对成绩有质疑的可申请查分。各报考点

汇总后交各州、市考办，由各州、市考办统一到省招考办查

分，查完后通知考生。省招考办不直接对考生查分。每查一

科交手续费2元，查分截止日期为12月23日。 5．考生考试时

间及临考复习假的占用问题，按原省自考委、人事厅、财政

厅、教育厅一九八七年发文《关于对参加自学考试的考生给

应考假、复习假和发放自学考试奖学金的规定》执行。 6．

考试时，“高等数学”和中专的“数学”考生不得使用计算

器外，其他科目的考生可携带使用计算器，但不能有程序存

储功能，也不得互相借用。不准使用“商务通”等有存储、

接收、发射功能的掌上电子工具。考生入考场考试严禁携带

传呼机、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否则将视同作弊。 7．同一

考试时间内，一名考生只能考一科，不得考两科。 8．计算

机等级考试成绩在自考系统中的使用 、 根据全国自学考试办



公室规定，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

涉及《计算机应用基础》(非计算机专业类的公共课)课程的

考生，可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中一级B类或一级B类以上

的考试；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高级语言程序设汁》对应

等级考试的二级《C语言》；《数据库及其应用》对应等级

考试的二级FOXBASE。凡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

者，合格证书作为该考生毕业时相抵科目的依据。 9．全国

公共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在自考系统中的使用 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的考生参加二级或PETS三级考试，笔试合格者的成绩可直

接替代自考有关专业大专或本科公共英语(即英语(一)、英语(

二))考试成绩，并可获得相应的学分(PETS二级替代大专公共

英语成绩，PETS三级替代本科公共英语成绩，英语专业不能

替代)。考生是否参加相应口试，则根据考生是否要求获

得PETS等级证书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相关专业定。 10．中

文本科专业的毕业论文答辩定于每年的5月和11月，分两次举

行。考生可与云南师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系进行答辩事

宜。英语本科的“口译与听力”、专科的“听力”、“口语

’考试时间由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安排，请考生与之联系

。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计算机信息处理综合作业”及上

机考试请与云大成教学院联系。 11．已取得本专业全部课程

合格证书的考生，如该专业有实习、设计、毕业论文等考核

要求的，应及时向当地县(区)考办或主考院校联系实习考核

事宜，待取得合格成绩后，方可办理毕业证书。 七、学历及

毕业生的使用待遇 我省自学考试的学历为中专、大学专科和

本科三种层次。应考者考完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并取得合格成绩；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设计)或其他教学实



践任务；思想品德鉴定合格，可以取得毕业证书，获得毕业

证书者，国家承认其学历。毕业生的使用和待遇按国务院颁

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和云教自字(86)第10号《

关于高等、中专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

执行。 八、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新闻出版总署

、教育部、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打击盗版教材、

教辅读物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新出联[2002]16号），通知

指出：制售和使用盗版教材、教辅读物的现象仍在相当的范

围内存在，有的地区甚至还十分猖獗，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

市场经营秩序，影响了教学质量，腐蚀了教职工队伍，损害

了著作权人和出版单位的合法权益。为此决定在全国开展对

盗版教材、教辅读物专项治理行动。我省考办为了积极配合

全国联合打假，整顿文化市场的专项斗争，结合实际情况提

出：自学考试拒绝盗版。决定在自学考试报名时，在各报名

点报名售书，向考生提供正版教材，向考生直供和预订，亦

可邮购，我省自考教材部的电话号码为：0871-5162385。云南

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2005年5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